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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 蘭 縣 礁 溪 鄉 民 代 表 會 
第 21屆第 2次臨時會預定議事日程表 

日 
 
 
期 

星 
 
 
期 

議 
 
 
程 

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間 

上午 09：00〜12：00 下午 02：00〜05：00 

4 
月 
1 
日 

一 

報 
 

 
到 

預備會議 
開幕典禮 

第 
一 
次 
會 
議 

審議鄉公所 
提      案 

審議鄉公所提案 

鄉政綜合研討 

4 
月 
2 
日 

二 

第
二 

次 
會 
議 

審議鄉公所提案 

鄉政綜合研討 

審議鄉公所提案 

鄉政綜合研討 

4 
月 
3 
日 

三 

第 

三 
次 
會 

議 

一、 審議鄉公所提案 

二、 鄉政綜合研討 

三、 討論代表提案 

四、 人民請願案 

五、 臨時動議 

六、 閉    會 

備       註 

1.代表及鄉公所提案，應於開會前 5日以書面送交本會

彙辦。 

2.鄉公所提案請自行印製 16份，送交本會。 

3.本會預定議程表得視實際情形調整之。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會議紀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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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蘭縣礁溪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2次臨時會 

開幕典禮暨預備會議 

預備會議 

時 間：中華民國 108年 4月 1日上午 10時 10分 

地 點：本會議事廳 

出 席：游主席見璋、莊副主席漢銘、吳代表志文、張代表景程、林代

表森枝、吳代表政展、簡代表阿忠、李代表竹村、張代表素雲、

林代表漢民、藍代表信惠 

列 席：本會秘書林太銘 

主  席：游主席見璋 

記 錄：陳碧慧 

主席宣告開議 

（一）報告事項： 

1.主席報告出席代表人數 11人，宣告開議。 

2.本會秘書報告本次議事預定議事日程表及其他事項。 

   

（二）討論事項：討論本次會議事日程。 

           

開幕典禮暨第 1次會議 

時 間：中華民國 108年 4月 1日上午 10時 25分 

地 點：本會議事廳 

出 席：游主席見璋、莊副主席漢銘、吳代表志文、張代表景程、林代

表森枝、吳代表政展、簡代表阿忠、李代表竹村、張代表素雲、

林代表漢民、藍代表信惠 

列 席：鄉長張永德、行政室主任陳活冠、民政課課長葉建河、財政課

課長廖錦煌、工務課課長鄭志昌、農經課課長黃海濤、社會課

課長林靜瑩、主計室主任謝媛苓、人事室主任游美雲、政風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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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任韋學淵、幼兒園園長（代）黃淑蘭、清潔隊隊長尤秀美、

圖書館管理員林志洋、觀光所所長黃偉綸、本會秘書林太銘。 

主  席：游主席見璋 

開幕典禮（行禮如儀） 

主席致開會詞（詳另錄） 

記 錄：陳碧慧 

一、報告事項： 

1.主席報告出席代表人數 11人，宣告開議。 

2.本會秘書報告。（略） 

 

二、討論事項： 

（一） 鄉政綜合研討。（略） 

（二） 鄉公所提案： 

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本所「107年推動執行機關加強辦 

理資源回收績效考核獎勵金-全國鄉鎮市優等獎」計 30萬元 

整，提請墊付，敬請貴會審議。 

散  會：下午 17：00。 

 

第 2次會議 

時 間：中華民國 108年 4月 2日 

地 點：本會議事廳 

出 席：游主席見璋、莊副主席漢銘、吳代表志文、張代表景程、林代

表森枝、吳代表政展、簡代表阿忠、李代表竹村、張代表素雲、

林代表漢民、藍代表信惠 

列 席：鄉長張永德、行政室主任陳活冠、民政課課長葉建河、財政課

課長廖錦煌、工務課課長鄭志昌、農經課課長黃海濤、社會課

課長林靜瑩、主計室主任謝媛苓、人事室主任游美雲、政風室



4 

主任韋學淵、幼兒園園長（代）黃淑蘭、清潔隊隊長尤秀美、

圖書館管理員（代）林志洋、觀光所所長黃偉綸、本會秘書林

太銘。 

主  席：游主席見璋 

記 錄：陳碧慧 

 

第 3次會議 

時 間：中華民國 108年 4月 3日上午 10時 30分 

地 點：本會議事廳 

出 席：游主席見璋、莊副主席漢銘、吳代表志文、張代表景程、林代

表森枝、吳代表政展、簡代表阿忠、李代表竹村、張代表素雲、

林代表漢民、藍代表信惠 

列 席：鄉長張永德、行政室主任陳活冠、民政課課長葉建河、財政課

課長廖錦煌、工務課課長鄭志昌、農經課課長黃海濤、社會課

課長林靜瑩、主計室主任謝媛苓、人事室主任游美雲、政風室

主任韋學淵、幼兒園園長（代）黃淑蘭、清潔隊隊長尤秀美、

圖書館管理員（代）林志洋、觀光所所長黃偉綸、本會秘書林

太銘。 

主  席：游主席見璋 

記 錄：陳碧慧 

一、 報告事項： 

1.主席報告出席代表人數 11人，成立第 3次會議。 

2.秘書宣讀第 1次會議紀錄（略）。 

 

二、 討論事項： 

（一） 鄉政綜合研討。（略） 

（二） 鄉公所提案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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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本所「107年推動執行機關加強 

辦理資源回收績效考核獎勵金-全國鄉鎮市優等獎」計 30 

萬元整，提請墊付，敬請貴會審議。 

（三）代表提案： 

1. 本鄉龍潭村三皇路及漳福路地段影響附近居民行的安全，

建請台灣電力公司線路能全面配合地下化。 

2. 為改善吳沙村民生活環境建設需要，建請鄉公所能將其納

入「櫻花陵園回饋金補助範圍」辦理。 

3. 本鄉台九線往宜五線（縱線）叉路因大型車輛過往頻繁， 

常造成附近路段居民行的安全，建請鄉公所能全面檢討如

何處理，以便還給居民行的安全。 

   散 會：下午 17:00。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演   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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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   詞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游主席見璋致開幕詞     中華民國 108年 4月 1日 

 

         張鄉長、各位課長及本會代表同仁，大家早！今天是第 21屆

第 2次臨時會，時間過得很快，本屆任期已過 95天，任期剩下 1,365

天，各項鄉政推動應該已慢慢進入軌道。 

          首先邀請張鄉長報告鄉政推動的情形及願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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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   詞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游主席見璋致閉幕詞     中華民國 108年 4月 3日 

 

本席在此請張鄉長、公所行政團隊要檢討，據本席所知，羅東

及宜蘭公所都會要求公所職員透過農民曆上的照片來認識各席代

表。上週本席到公所洽公，從代表會到公所，一路經過社會課、民

政課到清潔隊，看見本席像陌生人，竟然沒人打招呼。本屆代表上

任也快 100 天了，請鄉長及各位主管要求各職員要認識每位代表，

這也是對我們民選代表的尊重。另外，也請鄉長平時多督促各職員

對待鄉親的服務態度，對待本席尚且如此，更遑論對待一般的民眾。 

財政部分，本年度總預算第 112 頁所載，徵收土地編列 2 億 1

仟多萬，還尚有不足,希望公所內部要再檢討。 

有關容積問題，希望公所能與縣府好好協調，針對礁溪範圍能

以不限同一區域來解套。如果日後公所財政面臨問題，身為民意代

表有負選民所託，鄉長鄉政也難以推動，這是共同需要面對及檢討

的。 

幼兒園下周一起將每日營養午餐的菜色傳給本會各席代表。 

今天的會議到此結束，感謝各位！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議 決 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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鄉公所提案  

提案人：張永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 號：01號 

類 別：環保類          

案 由：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本所「107年推動執行機關加強辦理

資源回收績效考核獎勵金-全國鄉鎮市優等獎」計 30萬元整，

提請墊付，敬請貴會審議。 

理 由：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8 年 3 月 8 日環署基字第 1080016550

號函及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108 年 3 月 18 日環廢字第

1080007231 號函辦理。 

辦 法：敬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，俟辦理 108年度第一次追加(減)預算

後轉正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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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提案： 

提案人：莊副主席漢銘                編 號：01號 

附署人：李代表竹村、張代表景程 

案  由：本鄉龍潭村三皇路及漳福路地段影響附近居民行的安全，建請

台灣電力公司線路能全面配合地下化。 

理  由：同案由。 

辦  法：建請公所採納辦理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人：莊副主席漢銘                編 號：02號 

附署人：游主席見璋、吳代表政展、林代表漢民、李代表竹村、張代表

景程 

案  由：為改善吳沙村民生活環境建設需要，建請鄉公所能將其納入「櫻

花陵園回饋金補助範圍」辦理。 

理  由：同案由。 

辦  法：建請公所採納辦理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人：吳代表政展                編 號：03號 

附署人：游主席見璋、莊副主席漢銘、簡代表阿忠 

案  由：本鄉台九線往宜五線（縱線）叉路因大型車輛過往頻繁，常造

成附近路段居民行的安全，建請鄉公所能全面檢討如何處理，

以便還給居民行的安全。 

理  由：同案由。 

辦  法：建請公所採納辦理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   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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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出席一覽表  

席 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合 

 
 
 
 
計 
 

   姓 
 
   名 
日 
期 

吳
志
文 

張
景
程 

林
森
枝 

吳 
政 
展 

簡
阿
忠 

李 
竹 
村 

張
素
雲 

林
漢
民 

莊
漢
銘 

藍
信
惠 

游
見
璋 

  108.4.1            11 

108.4.2            11 

108.4.3            11 

             

 
       

     

 
       

     

 
       

     

 
       

     

 
       

     

 
       

     

 
       

     

合 

 
計 

3 

天 

3

天 

3

天 

3

天 

3

天 

3

天 

3

天 

3

天 

3

天 

3

天 

3

天 

33

天 

備 

註 

╳ △  / 

： ： ： 
代 代 代 
表 表 表 
請 缺 出 
假 席 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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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決統計表 
 提 

件  案 
      表 

數 
類 

別 

鄉 
公 
所 
提 
案 

代 
表 
提 
案 

臨 
時 
動 
議 

人 
民 
請 
願 
案 

合 
 
 
計 

民   政         

財   政      

主   計            

工   務  2   2 

農   經      

社   會     1   1 

幼   教      

行   政      

圖   書      

環   保 1    1 

觀   光      

合   計 1 3   4 

 


